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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的因子分析 

——以湖南麻阳、广西三江为例 

黄利民 秦颖淳
1
 

（中南民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，湖北 武汉 430074） 

【摘 要】：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一项全局性、长期性、深远性发展战略,少数民族农民作为

新型城镇化中的重要且特殊群体,在推进有民族特色的城镇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基于湖南麻阳、广西三江的

农户调研数据,采用因子分析法,在影响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的因素中,提炼出文化因子、政策因子、经济

因子和老家因子这四个主因子,相应地提出了加强城市民族工作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、扩展民族地区农民的收入

渠道、消除老家的后顾之忧的对策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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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,同时也能够推动民族的团结。对少数民族群体城镇化问题的关注

贯彻落实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,在城镇化进程中,民族地区既有城镇化的一般性问题又有其特殊性问题,通过对

这些问题的探讨,可以加快推进民族地区的城镇化。 

当前城镇化问题得到了各级政府和社会的关注,但是关于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问题的研究比较少。任何一个民族都

不能缺席城镇化的进程,本文聚焦其城镇化的影响因子,对于提高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融入能力,改变民族地区经济落

后现状,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。 

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

1.1数据来源 

本文采用文献研究、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搜集资料,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。调查小组采用农户调查法,分别在湖

南麻阳苗族自治县、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进行数据采集。在农户的选取上,麻阳县选取了高村镇、锦和镇、兰里镇;三江县选取

了古宜镇和林溪镇。全部问卷均由调查人员与农户面对面交谈来填写,以真实的反应农户的城镇化融入情况。此次调查取得有效

问卷:麻阳县 211份、三江县 217份,共计 428份。 

1.2研究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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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计转型是指“农户赖以生存、生活的职业或产业发生根本转变,农业生产与农村土地依赖性由强减弱的演变过程”。在本

次调查过程中,不以纯农业户作为调查对象,按农户总收入分组,将已发生生计转型的农户分为农业兼业户、非农兼业户和非农业

户,调查发现,民族地区生计转型的农户主要以非农兼业户和非农业户为主,占到了 95%以上的比例。 

基于农户调查数据,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,从而消除各因素间的相关影响,发现各变量之间的关系,并且

可以有效检验数据效度,具有降维的作用,增强了调查分析的客观性。 

2 实证结果 

通过文献研究可知,影响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的因素有许多,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找出最为重要的因素,能够为政

策及相关对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。 

2.1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检验 

以文献调查法归纳的障碍因素为基础,依据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,并结合民族地区的特性,最终确定调查问卷中的影响

因素。 

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法进行编制,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对以上因素打分,分值从低到高表示为 1分到 5分。1分表

示该指标对农户城镇化的影响很小,5分表示对农户的城镇化有很大的负面影响。 

对收集到的 428 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发现,KMO 统计量为 0.836,大于最低标准 0.5,接近于 1,说明变量间具有较强的相

关性,Bartlett球度检验统计量为 2987.595,显著性概率 P为 0.000小于 0.001,表明民族地区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影响因素适合

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分析。 

2.2因子数量的确定 

前面 4个因子的特征值分别是 4.914、2.753、1.542、1.091,都比 1大,且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了 68.662%,接近于 70%,所以

可以采用因子提取的方法,抽取它们作为主成分因子进行分析,这 4个主因子可以描述城镇化影响因素中的大部分数据。 

旋转法:具有 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,旋转在 6次迭代后收敛。 

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经过旋转后,城市对少数民族的接纳度 X8、民族宗教信仰适应性 X9、地方语言文化生活习俗适应性 X10

在因子 1上有较大载荷,表明因子 1主要解释了这几个变量,从实际意义上看,可把因子 1命名为文化因子。落户政策 X1、子女入

学 X2、社会保险 X3、民族政策 X4 在因子 2 上有较大载荷,这些因素反映了在民族地区农户城镇化进程中政策建设的重要性,故

因子 2可命名为政策因子。城市房价 X5、家庭经济基础 X6、家庭融资难易 X7、城市持续生计能力 X14、社会关系能力 X15在因

子 3 上有较大载荷,故因子 3 可命名为经济因子。宅基地处置问题 X11、农地流转及权属问题 X12、乡村情节 X13 在因子 4 上有

较大载荷,故因子 4可命名为老家因子。 

3 促进生计转型农户城镇化的对策建议 

3.1加强城市民族工作 

政府方面:对于民族地区而言,更需要政府最大程度的发挥其积极作用,使社会环境更有利于民族地区农户的城镇化。政府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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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做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工作,尊重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,切实解决好他们在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,让他

们真切体会到民族政策的温暖。 

社会方面:社会舆论和媒体应加强宣传教育,提高民众的思想认识。大力宣传民族政策,加强少数民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

流程度,鼓励他们主动参与到城市生活和文化娱乐活动中,增强他们在城市里的归属感,从情感生活上打破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

的隔阂,从而促进其在城市中的融入。 

3.2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 

进一步完善户籍政策,保护进城农户在农村的既得利益。现行的户籍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,相关部门应该

处理好农民转户口中的利益关系,对与户籍制度相关的各种配套政策进行改革,使其顺应城镇化趋势,以尽可能地保障民族地区

农民在入城前享受到的各种利益。 

进一步提升城镇教育容纳能力,保障农民工子女在城镇受教育的权利。孩子的教育承载着他们的未来,政府部门应当高度重

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,逐渐改变城市教育教学资源封闭的现象,推动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的接收,让城镇优质的教育资源

和科学的教学方法自由的流动,最大程度的保障教育资源的公平。 

进一步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险的普及与落实。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存在养老保险参保率低、医疗保险政策难以落实、失业保险

基本缺失、工伤保险的权益难以保障和生育保险覆盖率低的现状。针对以上这些问题,政府相关部门更应该加强宣传教育,普及

社会保险有关知识,提高农户对社会保险的认识水平,增加农户对其的信任,带动农户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。 

3.3扩展民族地区农民的收入渠道 

培育民族地区特色产业。从年收入情况来看,调查显示,民族地区农户的年收入集中在 1万到 5万之间,高收入的农户家庭比

较少,绝大多数农户的生活压力比较大。民族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,当地政府可以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,重点扶持和开

发当地的绿色食品、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,从而拉动经济的增长,这样做既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又可以宣扬其特有的民族文化。 

提升农民的生计技能。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,如果只是单纯给予物质上的补助,很难帮助其从根本上摆脱贫困,脱贫的重

点是使其拥有持续生计的能力,减少返贫现象。政府应当推进农村基础教育的开展,让适龄学生了解并掌握基本的学习技能和本

领;鼓励和支持村民参加职业技术教育,通过专业的学习掌握一些必备的职业技能。 

降低农民融资成本。改善农民融资面临的困境,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信贷组织,培育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供给主体,通过出台相

关政策,鼓励金融机构适当对农民发放贷款;加大监管力度,督促金融机构加强内部管理,去除贷款过程中农民负担的隐性成本。 

3.4消除老家的后顾之忧 

改革宅基地制度。地方政府可以探索农村集体组织以出租、合作等方式盘活空闲农房及宅基地的模式,使进城务工农民的宅

基地能有偿流转转让,激活和利用农村沉睡的土地资源,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。另一方面,民族地区的传统特色民宅是生态文化

旅游的一大亮点,如侗族的鼓楼和风雨桥、苗族的吊脚楼等。由于历史原因和特殊人文地理的情况,对于民族地区农村空闲宅基

地问题,除了探索一般性的措施外,还应借助其他社会治理项目逐步解决,如国家扶贫项目、传统村落保护项目、美丽乡村建设等。 

完善农地流转市场。运用土地确权成果对流转主体、流转程序、流转合同进行严格规范,缓解农地抛荒和农地权属争议纠纷

的问题,减少外出务工人员的农地抛荒现象,为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创造条件,这样做有利于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目标,进而带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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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。 

建设民族特色城镇。虽然在农户城镇化融入意愿中,意愿为强烈和较强烈的占比接近一半,不愿意和完全不愿意的较少,但是

农户在完全融入、候鸟式融入及过客式融入三种融入意愿程度中,候鸟式融入所占比例最大,这体现了乡村情节的重要性。政府

在城镇化建设中,应该结合当地具体实际,科学长远地规划和建设有民族特色的城镇,传承民族文化、延续城镇记忆,让有生命力

的民族文化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,从而吸引一部分农民就地城镇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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